
B83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4年9月14日 星期六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9月13日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日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海宁市海州西路201号皮革城大厦19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主持人：董事长林晓琴女士

6、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33人，持有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数690,523,15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8371%。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81,
195,89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53.1098%。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327,26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7272%。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2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847,26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比率为0.767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与股东授权代表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嘉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688,147,0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9%；反对股

份2,314,9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52%；弃权股份6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7,471,1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699%；反对股份2,314,9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5086%；弃权股份61,2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1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康复医院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687,967,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98%；反对股

份2,406,4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85%；弃权股份149,5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7,291,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4.0440%；反对股份2,406,4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4378%；弃权股份149,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182%。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参股公司（荟宁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687,118,2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9%；反对股

份3,014,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5%；弃权股份390,6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6,442,3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5.4223%；反对股份3,014,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6111%；弃权股份39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666%。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其参股公司（鸿翔莱运）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687,113,9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063%；反对股

份3,012,35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62%；弃权股份396,900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股份6,438,01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5.3787%；反对股份3,012,3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0.5907%；弃权股份396,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306%。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张灵芝、张宝丹

3、结论性意见：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

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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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中国皮革城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宜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实施将使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我公司”）控股股东由广州岭南国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国际”）变更为广州
岭南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2年12月13日收到控股股东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岭南集团正在筹划将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
集团, 同时，拟将岭南国际持有广州市东方酒店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酒集团”）100%
股权及持有广州流花宾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流花集团”）82.96%股权无偿划转至
岭南集团。据此，公司于2022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2022-085）。

2023年 9月 27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已经岭南集团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股权划转双方签订相关
协议。据此，公司于2023年9月28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
的进展公告》（2023-045）。

2023年12月5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
划转进展的告知函》，来函表示岭南集团与岭南国际已于2023年12月5日就本次无偿划转事
项签订股权无偿划转协议。据此，公司于2023年12月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
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进展的提示性公告》（2023-062）和《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
购报告书摘要》，并于2023年12月14日披露了上述无偿划转事项的《收购报告书》及相关法
律意见书。

2024年 1月 15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岭南国际持有东酒集团100%股权及持有流花集团82.96%股权无偿划转至岭
南集团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
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方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4年1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
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05）。

2024年 2月 19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方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4年2月20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07）。

2024年 3月 13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方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4年3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12）。

2024年 4月 15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取
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合规确认后方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
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
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26）。

2024年 5月 13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办
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公司于2024年5
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35）。

2024年 6月 13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办

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公司于2024年6
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37）。

2024年 7月 15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办

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公司于2024年7
月16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42）。

2024年 8月 13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办

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续。公司于2024年8
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2024-044）。

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实施完毕后，岭南集团将直接持有公司302,382,30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45.12%；通过东酒集团间接持有公司100,301,68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4.97%；通过流

花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6,106,24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1%。岭南集团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

东，岭南国际将不再直接及间接持有我公司的股份。本次无偿划转事项将不会导致公司的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仍为广州市国资委。

二、本次无偿划转事项进展情况

2024年 9月 13日，公司收到岭南国际发来的《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

函》，来函表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岭南国际直接持有的我公司45.12%股权无偿划转至

岭南集团事项尚需办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股份过户登记等相关手

续。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国有股权划转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岭南国际《关于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事项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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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发生变更暨国有股权

无偿划转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热电”、“上市公司”、“公司”）拟向大连洁净能源
集团有限公司出售其全部资产及负债；拟向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辉新材”）100%股权
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大连热电于2024年8月22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的议案》《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的议案》，决定终止本
次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以及
与交易对方签署相关终止协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上市
类第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重组相关人员在本次重
组《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
告书（草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披露之日起（即2023年9月11日）至披露终止本次重组
事项之日止（即2024年8月23日），在二级市场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自查期间
（一）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1、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2、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3、本次重组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4、康辉新材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知情人员；
5、为本次交易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及具体业务经办人员；
6、前述（1）至（5）项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年满18周岁的子女）；
7、其他知悉本次交易的法人和自然人。
（二）本次重组的内幕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为大连热电本次重组报告书披露日（即2023年9月

11日）至披露终止本次重组事项之日止（即2024年8月23日），即2023年9月11日至2024年8
月23日。

二、本次交易相关机构及人员买卖股票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

明》及其附件《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大连热电及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自查报告、
相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前述纳入本次重组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的自然人及机构
于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大连热电A股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相关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1、李庆滨于2024年7月16日起担任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

经理，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2023/9/12

2023/9/12

2023/9/13

2023/9/13

2023/9/13

2023/9/15

2023/9/15

2023/9/15

2023/9/15

2023/9/26

2023/9/26

2023/9/26

2023/10/23

2023/10/23

2023/10/23

2023/10/24

2023/10/31

2023/11/10

2023/11/10

2023/11/24

2023/11/28

2023/11/29

2023/12/4

2023/12/7

2023/12/7

2023/12/11

2023/12/11

买入数量（股）

3,600.00

1,8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300.00

200.00

100.00

100.00

3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400.00

500.00

卖出数量（股）

2,100.00

300.00

1,700.00

500.00

500.00

300.00

200.00

1,500.00

2,000.00

500.00

结余股份（股）

9,300.00

11,100.00

9,000.00

8,700.00

7,000.00

8,000.00

9,000.00

10,000.00

11,000.00

11,300.00

11,500.00

11,000.00

11,100.00

11,200.00

11,500.00

12,500.00

12,000.00

11,700.00

11,500.00

10,000.00

8,000.00

7,500.00

8,000.00

8,500.00

9,000.00

9,400.00

9,900.00

2023/12/11

2023/12/11

2023/12/11

2023/12/11

2023/12/15

2024/1/10

2024/1/15

2024/1/15

2024/1/16

2024/1/24

2024/1/24

2024/1/29

2024/1/29

2024/1/30

2024/2/6

2024/2/8

2024/2/27

2024/2/27

2024/2/27

2024/2/27

2024/2/28

2024/2/28

2024/2/29

2024/3/18

2024/3/25

2024/3/26

2024/3/27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

2024/4/10

2024/4/15

2024/4/16

2024/4/16

2024/4/16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4/17

2024/5/7

2024/5/8

2024/5/8

2024/5/8

2024/5/10

2024/5/10

2024/5/13

2024/5/1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7

2024/5/27

2024/5/27

2024/5/27

2024/5/27

2024/5/27

2024/5/27

400.00

600.00

600.00

300.00

100.00

900.00

300.00

700.00

600.00

4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000.00

2,300.00

300.00

100.00

900.00

1,000.00

400.00

200.00

500.00

500.00

500.00

400.00

800.00

200.00

1,000.00

1,000.00

3,500.00

1,500.00

600.00

4,4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0

100.00

700.00

200.00

800.00

200.00

1,000.00

1,300.00

1,000.00

1,000.00

1,000.00

500.00

100.00

200.00

200.00

1,000.00

10,300.00

10,000.00

9,900.00

9,000.00

8,000.00

8,600.00

8,200.00

8,000.00

8,600.00

8,900.00

9,000.00

8,500.00

8,000.00

7,500.00

8,400.00

8,000.00

8,300.00

9,000.00

9,600.00

10,000.00

9,200.00

9,000.00

10,000.00

9,000.00

8,000.00

9,000.00

10,000.00

6,500.00

5,000.00

4,400.00

-

1,000.00

3,000.00

5,000.00

7,000.00

9,000.00

8,900.00

8,800.00

8,700.00

8,600.00

8,500.00

8,400.00

8,300.00

8,200.00

8,100.00

8,000.00

7,000.00

6,900.00

6,200.00

6,000.00

5,200.00

5,000.00

7,000.00

9,300.00

8,300.00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500.00

3,400.00

3,200.00

3,000.00

2,000.00

2024/5/28

2024/5/29

2024/5/29

2024/5/29

2024/5/31

2024/5/31

2024/6/3

2024/6/4

2024/6/4

2024/6/4

2024/6/6

2024/6/6

2024/6/6

2024/6/11

2024/6/11

2024/6/12

2024/6/12

2024/6/13

2024/6/13

2024/6/17

2024/6/25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6

2024/6/28

2024/7/1

2024/7/1

2024/7/10

2024/7/10

500.00

500.00

1,000.00

500.00

100.00

400.00

500.00

500.00

500.00

200.00

8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100.00

400.00

1,0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2,000.00

400.00

100.00

1,500.00

1,400.00

1,000.00

-

500.00

1,000.00

2,000.00

2,500.00

2,6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3,500.00

3,000.00

2,500.00

2,000.00

1,500.00

1,000.00

500.00

-

500.00

7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2,000.00

-

500.00

100.00

-

2、沈军系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原）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在
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2024/5/27

买入数量（股） 卖出数量（股）

600.00

结余股份（股）

2,000.00

3、朱丽萍于2024年5月27日起担任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
李松涛系朱丽萍的配偶，在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2024/5/16

2024/5/16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0

2024/5/21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2024/5/23

买入数量（股）

5,400.00

2,200.00

1,300.00

1,000.00

700.00

200.00

1,000.00

400.00

1,500.00

6,200.00

卖出数量（股）

300.00

1,200.00

100.00

200.00

100.00

1,300.00

100.00

200.00

10,000.00

500.00

300.00

200.00

100.00

400.00

100.00

100.00

2,200.00

结余股份（股）

5,400.00

7,600.00

8,900.00

9,900.00

10,600.00

10,800.00

11,800.00

12,200.00

13,700.00

19,900.00

19,600.00

18,400.00

18,300.00

18,100.00

18,000.00

16,700.00

16,600.00

16,400.00

6,400.00

5,900.00

5,600.00

5,400.00

5,300.00

4,900.00

4,800.00

4,700.00

2,500.00

2024/5/23

2024/5/23

1,000.00

1,500.00

1,500.00

-

4、鲍卫红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江苏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的监事沈建根的配偶，在自
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2023/9/19

2023/9/26

2023/9/26

2023/9/26

买入数量（股）

1,600.00

卖出数量（股）

800.00

300.00

500.00

结余股份（股）

1,600.00

800.00

500.00

-

5、吴海艳系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手方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沈小春的配偶，在
自查期间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挂牌交易股票的情况如下：

交易时间

2023/9/26

2023/9/26

2023/9/26

2023/9/26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3/11/28

2024/1/19

2024/1/22

2024/1/23

2024/5/20

买入数量（股）

3,700.00

800.00

4,200.00

1,300.00

5,000.00

5,000.00

1,000.00

卖出数量（股）

1,200.00

1,000.00

100.00

2,300.00

200.00

400.00

600.00

3,700.00

500.00

11,000.00

结余股份（股）

3,700.00

4,500.00

8,700.00

10,000.00

8,800.00

7,800.00

7,700.00

5,400.00

5,200.00

4,800.00

4,200.00

500.00

-

5,000.00

10,000.00

11,000.00

-

针对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李庆滨、李松涛、鲍卫红及吴海艳出具声明和承诺如
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赖于大连热电已公开披露的信
息，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大连热电投资价值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与大连热电本次重组不存在关联关系；

2、本人在上述自查期间未参与大连热电本次重组方案的制定及决策，本人事先并不知晓
任何关于本次重组的内幕消息，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3、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之未公开消息泄露给第三方或者
建议他人买卖大连热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4、若上述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大连热电。”

针对上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沈军出具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人于自查期间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行为系本人依赖于大连热电已公开披露的信

息，依据对证券市场、行业的判断和对大连热电投资价值的独立判断而作出的投资决策，纯属
个人投资行为，符合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离任后的减持规定，不存在利用相关内幕信息
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2、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存在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之未公开消息泄露给第三方或者
建议他人买卖大连热电股票、从事市场操纵等禁止的交易行为，亦不存在获取或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投资的动机；

3、若上述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行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
件，本人愿意将上述期间买卖股票所得收益上缴大连热电。”

（二）相关法人及中介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在核查期间内，相关法人及中介机构未买卖大连热电股票。
三、自查结论
根据上市公司提供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大连热电及华龙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出具自查报告、相关主体出具的声明与承诺等文件，经自查，上市公司认为：在

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相关方出具的自查
报告及相关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大连热电
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行为；除上述情况外，纳入本次
交易核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于二级市场买卖大连热电股票的情况。

特此公告。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600719 证券简称：大连热电 公告编号：临2024-049

大连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并撤回申请文件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自查报告的公告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4-074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9月13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中区太湖新城友翔路99号苏州湾中心广场B座12

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

86,675,988

30.73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范青女士担任大会主持人，本次会议的召

开、召集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6,329,178

比例（%）

99.5999

反对

票数

326,310

比例（%）

0.3765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0237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第五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348,440

比例（%）

90.6147

反对

票数

326,310

比例（%）

8.8305

弃权

票数

20,500

比例（%）

0.554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并有权行使表决

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袁铭蔚、吴冕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袁铭蔚律师、吴冕律师出席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
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4-073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林柱英先生关于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的书面辞呈。林柱英先生因工作调整原因，不再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仍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职务。

林柱英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在公司治理、资本运作等
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此，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林柱英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
展所做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工作的顺利开展，公司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
核通过，董事会同意聘任左雨灵女士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左雨灵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其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具备履行
董事会秘书职务所必需的专业能力和工作经验。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附件：左雨灵女士简历
附件：
左雨灵：女，1989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苏州达方电子有

限公司稽核；华高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审计师；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审计师；上海瑞慈医疗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内审主管；现任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部负责人，风控中心总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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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24年9

月13日下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4年9月8日以电子
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范青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
际出席董事9人，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议案：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议案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会秘书变

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028 证券简称:赛福天 公告编号：2024-071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财务总监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财务总监张家骅先
生的辞职报告。张家骅先生因个人原因不再担任公司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也不再担任公司
任何职务。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张家骅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为保证公司财务工作的有序开展，暂由公司总经理林柱英先生代
行财务总监职责。

张家骅先生在担任公司财务总监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张家骅
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辛勤工作和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赛福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13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9月13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9月 13日 9:
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3日9:15-15:
00。

3、股权登记日：2024年9月9日（星期一）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1006号深圳国际创新中心A栋16层南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6、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树林先生

8、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相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21人，代表股份76,983,68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0981%。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3
人，代表股份76,292,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56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
人，代表股份690,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118人，代表股份690,880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4%。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0人，

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8人，代表股份

690,8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4%。

2、公司董事、监事和聘请的律师通过现场及视频的方式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列

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审议情

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分红规划〉的议案》

为完善和健全公司科学、稳定、持续的分红机制，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修订）》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同意

公司制定《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 年）股东分红规划》。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股东大会同意对《公司章

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

该议案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已经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
3以上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相关治理制度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股东大会同意修订公司相

关治理制度。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修订《监事会

议事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对各项议案的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投票结果汇总

序号

议案1

议案2

议案3

议案4

议案名称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4-2026年）股东
分红规划》的议案

关 于 修 订《公 司 章
程》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相关
治理制度的议案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
事规则》的议案

分类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总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总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总
表决情况

总表决情况

其中，中小股东总
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76,913,600

620,800

76,901,600

608,800

76,913,800

621,000

76,906,300

613,500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

例

99.9090%

89.8564%

99.8934%

88.1195%

99.9092%

89.8854%

99.8995%

88.7998%

反对

股数

60,080

60,080

65,780

65,780

57,580

57,580

56,980

56,98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0.0780%

8.6962%

0.0854%

9.5212%

0.0748%

8.3343%

0.0740%

8.2475%

弃权

股数

10,000

10,000

16,300

16,300

12,300

12,300

20,400

20,400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比例

0.0130%

1.4474%

0.0212%

2.3593%

0.0160%

1.7803%

0.0265%

2.9528%

表 决
结果

通过

通过

通过

通过

注：上述议案2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经出席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马冬梅、袁宇翰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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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